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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 （ＣＨＩＰ） 数据研究了 《残疾人就业条例》 对我国城镇

地区残疾人就业和收入变化的影响， 结果表明， 残疾人就业和收入在该条例出台前后并无显

著变化。 结合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３ 年的城镇残疾人统计数据分析发现， 《残疾人就业条例》 实施后

福利企业的税收优惠幅度减少、 残疾人个体就业的政策门槛较高、 申请程序复杂等是导致残

疾人就业不乐观的重要原因。 据此， 文章从集中就业、 按比例就业和个体就业三个方面提出

了促进残疾人就业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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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由于身体功能受限或缺失， 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劣势， 他们通常属于 “最后被雇佣， 最

先被解雇 （Ｌａｓｔ ｈｉｒｅｄ， Ｆｉｒｓｔ ｆｉｒｅｄ）” 的群体。 为了保护残疾人的劳动权利，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有专

门针对残疾人就业的保护法案， 并在 ２０ 世纪中后期陆续开始实施。 如 １９９０ 年通过立法并在 １９９２ 年

开始实施的 《美国残疾人法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ｃｔ， 以下简称 ＡＤＡ）， 英国 １９９６ 年实施

的 《残疾歧视法》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 以下简称 ＤＤＡ）， １９７４ 年德国通过的 《重度残疾人

法》 （Ｓｅｖｅｒｅｌｙ Ｄｉｓａｂｌｅ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ｃｔ， 以下简称 ＳＤＰＡ）， １９６９ 年的 《奥地利残疾人就业法》 （Ａｕｓｔｒｉａｎ
Ｄｉｓａｂｌｅｄ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ｃｔ， 以下简称 ＤＰＥＡ） 等。 ２０ 世纪以来各国的残疾人就业政策主要分为

两种， 即以反歧视法为基础的 “机会平等法” 和以就业配额制度为基础的 “就业配额法” （在我国被

称为按比例就业） ［１］。 不论采用哪种政策， 其目标都非常明确， 那就是尽可能地促进残疾人就业。 我

国第一部专门针对残疾人就业的法规 《残疾人就业条例》 （以下简称 《条例》） 直到 ２００７ 年才出台，
它能否如制定者所希望的那样对残疾人就业发挥作用， 有待进行实证检验。

一、 文献回顾

发达国家对残疾人政策的评估研究已做了很多， 尤其是美国和英国。 德雷勒 （Ｄｅｌｅｉｒｅ） 对 ＡＤＡ
实施后残疾人的就业和工资变化的研究较为典型， 研究结果表明 ＡＤＡ 实施后残疾人的就业率比以前

更低， 而工资并没有太大改变［２］。 阿西莫格鲁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和安格尔斯特 （Ａｎｇｒｉｓｔ） 从理论上分析

了立法对残疾人就业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其经验研究结果表明在 ＡＤＡ 实施后残疾人就业率有一个突

然的下降， 而 ＡＤＡ 极有可能是其致因［３］。 比格 （Ｂｅｅｇｌｅ） 和斯托克 （Ｓｔｏｃｋ） 采用准实验设计和双重

差分法所得的研究结果仍然表明 ＡＤＡ 可能与残疾人相对低的收入有关， 且还使得残疾人劳动参与率

有轻微下降［４］。 克鲁斯 （Ｋｒｕｓｅ） 和舒尔 （Ｓｃｈｕｒ） 则认为 ＡＤＡ 对残疾人就业的影响对残疾的定义很

敏感， 在 ＡＤＡ 通过的头几年自我报告 “工作障碍” （ｗｏｒｋ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的人就业率会下降而报告 “身
体功能或日常活动受限”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ｖ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的人就业率则会有所提高［５］。
贝尔 （Ｂｅｌｌ） 和黑特缪勒 （Ｈｅｉｔｍｕｅｌｌｅｒ） 采用两组调查数据对英国 ＤＤＡ 对残疾人就业的影响进行了

评估， 结果表明该法案并未对残疾人就业产生显著影响甚至还可能使其就业状况更差［６］。 琼斯

（Ｊｏｎｅｓ） 的研究表明， ＤＤＡ 实施后女性残疾人与男性残疾人之间的就业差距缩小了［７］。 琼斯等人还

发现 ＤＤＡ 实施后工作受限的残疾人与非残疾人之间的工资差距在男性组之间下降了［８］。
与反歧视法的评估研究相比， 对配额政策的实施效果评估的研究就少得多， 而且其研究思路明显

与对反歧视法的研究不一样。 如瓦格内 （Ｗａｇｎｅｒ） 等人对德国的研究和拉里夫 （Ｌａｌｉｖｅ） 等人对奥地

利的研究， 主要讨论的是 “配额” 政策中对企业规模的规定如何影响企业对残疾雇员的需求［９ － １０］。
乌尔雷奇 （Ｗｕｅｌｌｒｉｃｈ） 对奥地利的研究表明， 配额政策中的财政激励对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有正向影

响［１１］。 除了对这些法案的实施效果进行研究之外， 还有一类研究针对残疾人就业政策中的某些细节

变化对残疾人就业结果的影响进行评估。 如坎波列蒂 （Ｃａｍｐｏｌｉｅｔｉ） 和里德尔 （Ｒｉｄｄｅｌｌ） 研究了加拿

大的残疾保险计划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的实施对残疾受益者就业可能性的影响［１２］。 卡斯泰洛

（Ｃａｓｔｅｌｌｏ） 评估了西班牙对雇佣女性残疾人的雇主减税的政策对促进女性残疾人就业的影响［１３］。 维

·９６·



　 《人口与经济》 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

瑞克 （Ｖｅｒｉｃｋ） 使用双重差分法对德国 ＳＤＰＡ 在 ２００１ 年的改革进行了评估， 结果表明改革后的财政

激励对重度残疾人就业的增加只是暂时的， 并未发现其有长期的正面效应［１４］。 史陶比尔 （Ｓｔａｕｂｌｉ）
则探讨了奥地利残疾保险计划的申请条件更加严格后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１５］。 此外， 还有学者对一

些国家所实行保护残疾人就业的特殊形式的效果进行研究， 如奎托 （ Ｃｕｅｔｏ） 和罗德里格

（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 对西班牙的庇护就业中心对于将残疾人融入开放劳动力市场的作用采用准实验设计进行

了评估， 结果表明庇护就业中心减少了残疾人被普通公司雇佣的可能性［１６］。
国内学者对就业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就业政策的内容及所存在的问题等方面， 实证研究并不

多。 与对一般就业政策的研究类似， 现有残疾人就业政策研究多集中于对政策的内容、 结构和目标的

讨论， 如杨伟国、 代懋对我国残疾人就业政策的结构进行了分析并对其进行了扩展探讨［１７］， 廖慧卿、
罗观翠采用内容分析法对基于残障概念模式的残疾人就业政策目标进行了评价［１８］。 而对于就业政策

尤其是 《条例》 实施后残疾人的就业状况究竟如何， 相对于非残疾人而言， 残疾人的就业率和收入

是否因此而提高还缺乏系统的定量研究。

二、 我国的残疾人就业政策及就业形式的演变

我国历来重视对残疾人权利的保护。 法律是保障残疾人公平就业的基础， 我国政府也先后出台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 （１９９０ 年颁布， ２００８ 年修订）、 《条例》 （２００７ 年颁布）。 为了保障

这些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 各部门还制定了一些相关的政策， 如 １９９５ 年的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管理

暂行规定》、 ２００７ 年的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 等， 这些政

策的出台提高了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 残疾人是一个特殊群体， 他们的就业也有其特殊性。 目前， 我

国残疾人就业主要有三种形式： 集中就业、 按比例就业和个体灵活就业， 而残疾人就业政策也主要是

对这三种就业形式的相关问题作出规定。 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 这三种就业形式对促进残疾人就业发

挥着不同的作用。
集中就业是计划经济时期解决残疾人就业的重要形式。 经过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过渡和调整， 我国

很快进入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 消灭失业、 全部就业是当时就业工作的主导思想。 在此背景

下， 集中就业是我国安排残疾人就业的主要途径， 残疾人在福利企业集中就业成为了解决残疾人就业

问题的主要形式［１９］。 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建立一些福利企业， 但在 “文化大革命” 时期福利工厂受

到了严重的影响， 大量工厂关停。 改革开放后， 福利企业得以恢复重整， 同时一些针对福利企业的优

惠政策 （如财政部 《关于对民政部门举办的社会福利生产单位征免税问题的通知》） 的实施， 使得福

利企业在之后的十余年间得到了快速发展。 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建立后， 竞争日益加剧， 福利企业不能

适应这种变化， 开始出现亏损。 １９９６ 年我国福利企业数第一次出现了减少的情况， 之后十年福利企

业大量倒闭［２０］。 残疾人集中就业由此走上了下坡路。
在福利企业开始出现问题的同时， 我国政府已在探索适合残疾人就业的其他形式， 按比例就业就

是其中重要的一种。 残疾人按比例就业制度于 １９９２ 年开始在上海、 广州等地试点， 按照 １％ － １ ５％
的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 截至 ２００５ 年底， 按比例就业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实施。 ２００７ 年 《条例》
出台， 将 “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比例不得低于本单位在职职工总数的 １ ５％ ” 明确写进了条

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 规定 “机关、 团体、 企业事业组织、 城乡集体经济组织， 应当

按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 并为其选择适当的工种和岗位。 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

实际情况规定具体比例”。 自此， 按比例就业成为残疾人就业的一种重要形式。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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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 与集中就业、 按比例就业相比， １９９６ 年以来个体灵活就业的数量一直占据了残疾人就

业总人数比例最大的一部分。 我国政府对残疾人自主择业、 自主创业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如在税收优

惠、 经营场地、 小额贷款等方面对从事个体经营的残疾人诸多照顾， 实行对残疾人个人提供的劳务免

征营业税和减征个人所得税等政策。 随着时代的发展， 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就业方式， 残疾人可

以利用互联网、 微信等新媒体足不出户实现就业。 网络、 电商等就业途径打破了残疾人身体的限制，
正在成为未来残疾人个体就业的新方向。

最近几年我国也开始努力探索其他新的残疾人就业形式， 如公益岗位就业， 居家、 社区与辅助性

就业， 使得残疾人就业形式更加多元化。 但到目前为止， 集中就业、 按比例就业和个体灵活就业仍然

是我国残疾人就业的主要形式。 针对这几种主要就业形式， 《条例》 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定， 如确定了

按比例就业的 “比例”， 对福利企业也实行了新的认定原则。 《条例》 是我国第一部专门针对残疾人

就业所制定的法规， 是现阶段残疾人就业政策形成的重要标志， 它的实施能否使我国残疾人就业迈上

新的台阶， 亟待实践的检验。

三、 方法与数据

１ 研究方法

目前国际上较为成熟的用于评估残疾人就业政策的方法大致有四种， 一是双重差分法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二是倾向得分匹配法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三是使用断点回归的方

法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Ｄｅｓｉｇｎ）， 四是利用混合横截面数据评估政策效应。 双重差分法和倾向得

分匹配法一般都是采用准实验设计， 需要区分对照组和处理组， 处理组是受政策影响的群体， 对照组

则不受政策影响， 而且这两个群体的特征应大体相似， 这样才能剥离其他影响从而准确判断政策的效

果。 一般而言， 除特殊情况外， 一个法案通常都是在同一时点全国范围同时实施， 在这样的政策环境

下很难在残疾人群体中识别处理组和对照组。 可见双重差分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更适合评估那些在政

策实施过程中所进行的改革， 这样的改革可能只影响了残疾人群体中的一部分。 改革就相当于一个准

实验， 因而可以区分出对照组和处理组， 根据数据特点选用其中某种方法进行研究， 如维瑞克对德国

的研究、 坎波列蒂和里德尔对加拿大的研究、 卡斯泰洛对西班牙的研究等［１２ － １４］。 断点回归方法是针

对配额法的特定研究方法， 因为配额政策通常会要求企业雇员达到某个数值才有雇佣残疾人的义务，
因此这个数值就成为一个自然的 “断点”， 在这个数值之上， 雇主需要雇佣残疾人， 而不到这个规定

的数值雇主则可以免除这个义务。 采用此方法研究配额政策的包括拉里夫等人的研究［１０］ 以及马洛

（Ｍａｌｏ） 和蒲甘 （Ｐａｇａｎ） 对西班牙配额政策的评估［２１］。 对于评估一个法案的出台对残疾人群体所产

生的影响， 更为常用和易行的方法是德雷勒对 ＡＤＡ 进行政策评估时所使用的方法［２］， 即第四种方法，
采用这种方法可以比较政策实施前后相对于非残疾群体而言残疾人就业情况的变化。 本研究的目的是

为了评估 《条例》 对残疾人就业的影响， 尤其是相对于非残疾人来说残疾人的就业率和收入在 《条
例》 出台后是否有显著提高， 不是专门针对按比例就业政策或是政策实行中的某项改革的研究。 因

此， 根据本文研究目的的需要和现有的数据条件， 笔者选用德雷勒评估 ＡＤＡ 实施效果时采用的实证

分析方法［２］， 具体步骤如下。 首先， 采用三次调查的混合横截面样本对残疾人就业在政策实施前后

做评估分析， 设定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为：
Ｅｍｐ ＝ β０ ＋ β１Ｄｉｓａｂｌｅｄ ＋ β２Ｐｏｓｔ０７ ＋ δＤｉｓａｂｌｅｄ∗Ｐｏｓｔ０７ ＋ γＸ′ ＋ ε （１）

　 　 其中， Ｅｍｐ 为就业虚拟变量， 已就业为 １， 未就业为 ０； Ｄｉｓａｂｌｅｄ 表示残疾虚拟变量， 残疾为 １，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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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残疾为 ０； Ｐｏｓｔ０７ 是时间虚拟变量， 《条例》 出台后为 １， 出台前为 ０； Ｘ′表示个体的人口学特征变

量， 包括性别、 年龄、 教育程度、 婚姻状况和地区， 作为控制变量。 交叉项的系数 δ 是我们感兴趣

的， 它揭示了政策实施后残疾人的就业情况变化。 与就业紧密相关的一个指标是收入， 因此接下来，
我们用收入替换上述模型中的 Ｅｍｐ 作为因变量， 进行 ＯＬＳ 回归， 以分析就业政策的实施是否对残疾

人收入造成影响。
２ 数据来源及统计性描述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公布的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７ 和 ２００８ 年的中国家

庭收入调查项目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Ｉｎｃｏｍ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ＣＨＩＰ） 数据， 本研究使用的是城镇住户调查部

分。 ＣＨＩＰ 数据是中国居民住户调查的权威性数据之一， 被国内外学者广泛使用。 由于 ＣＨＩＰ 数据在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７ 和 ２００８ 年的调查覆盖省份不同， 而中国的地域差异又比较大， 为使研究结果在不同年

份间具有最大限度的可比性， 我们将样本限定在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７ 和 ２００８ 年三次调查都覆盖的 ７ 个省份。
其中， 江苏、 广东属东部地区， 安徽、 河南、 湖北属中部地区， 重庆、 四川属西部地区。

目前我国缺乏残疾人领域实证研究的原因之一是普通调查数据一般较少涉及残疾人问题， 即便有

残疾人的相关问题其数据条件仍然有限， 对一些研究设计而言会存在较多局限。 选择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７ 和

２００８ 年三次调查数据来研究残疾人问题的原因是， 首先， 这三次调查中都询问了调查对象是否有身

体残疾 （其他调查年份如 １９８８、 １９９５ 年的调查并未涉及残疾问题或残疾人样本过少）， 因而可以识

别出残疾人； 其次， 这三次调查的时间正好是在 《条例》 实施的前后几年， 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到残

疾人就业情况在其前后的变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两次调查的问题为 “是否有身体残疾”， 将选择 “有， 但

不影响正常工作、 学习和生活” 和 “有， 且影响正常工作、 学习和生活” 的对象定义为残疾； ２００２
年的调查问题与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年的有差异： “您是否具有以下残疾或虚弱的身体特征？” ———包括肢体

残疾或偏瘫、 视力障碍、 听说障碍、 精神类疾病、 智力障碍和其他残障， 对该问题的选项为： ①没

有； ②症状轻微、 无须他人帮助； ③症状严重或需别人帮助。 调查对象若选择了上述六个方面中的任

表 １　 工作年龄段残疾发生率 ％ 　
年份 全体 男性 女性

２００２ ３ ６６ ３ ８０ ３ ５３
２００７ ２ ４９ ２ ７９ ２ ２１
２００８ ２ ６４ ３ １３ ２ １７
总体 ３ ０３ ３ ３１ ２ ７５

一或几个方面所对应的选项②和③则定义为残疾

（视力障碍方面选择③才定义为残疾， 因可能有较

多近视者选择②， 但他们不应属于残疾范围①）。
将样本的年龄限定在 １６ － ６０ 岁的工作年龄段， 这

样共获得混合横截面样本共计 ２５６１０ 个。 从表 １ 中

可以看到， 工作年龄段平均残疾发生率为 ３ ０３％ ，
三次调查的残疾人发生率数值较为接近， 只 ２００２ 年略高于其他两年， 各年份的男性残疾发生率均高

于女性。
表 ２ 是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具体来讲： 就业为 ０ － １ 虚拟变量， 已就业 ＝ １， 未就业 ＝ ０，

计算劳动力时扣除了在校学生、 离退休人员和丧失劳动能力者； 已婚是指结婚且配偶健在的情况； 女

性 ＝ １， 男性 ＝ ０； 教育程度分为， 小学及以下 ＝ １， 初中 ＝ ２， 高中和中专 ＝ ３， 大专及以上 ＝ ４。 为了

避免极端值所造成的估计结果偏误， 我们将每次调查中收入的顶端和低端的 １％数据剔除， 各年的收

入通过 ＣＰＩ 调整到 ２００８ 年②。 所有年份个体的月平均收入为 １７３６ １７ 元， 从各年份的变化来看， 收入

·２７·

①

②

因选择轻微视力障碍的个体比例占到了１２ ４９％， 这一比例远远超过了全国的视力残疾发生率９ ４２‰ （该比例数据来自： 第二次全国残疾
人抽样调查办公室，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 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分析报告 ［Ｍ］． 北京： 华夏出版社， ２００８： ２４． ）。
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ＣＰＩ 数据通过国家统计局网站获得， 网址：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ｗｏｒｋｓｐａｃｅ ／ ｉｎｄｅｘ？ ａ ＝ ｑ＆ｔｙｐｅ ＝
ｇｌｏｂａｌ＆ｄｂｃｏｄｅ ＝ ｈｇｎｄ＆ｍ ＝ ｈｇｎｄ＆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 ｚｂ＆ｃｏｄｅ ＝ Ａ０９０２０２＆ｒｅｇｉｏｎ ＝ ００００００＆ｔｉｍｅ ＝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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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就业 ２００９３ ０ ８４ ０ ３６ ０ １
年龄 （岁） ２５６１０ ３９ ６５ １１ ８６ １６ ６０
已婚 ２５３４４ ０ ７９ ０ ４１ ０ １
女性 ２５６１０ ０ ５１ ０ ５０ ０ １
教育程度 ２４６００ ２ ９７ ０ ８８ １ ４
月收入 （元）
　 所有年份 １８１４３ １７３６ １７ １３８２ ８５ ２ ３７ ９８００ ００
　 ２００２ 年 ７４０７ １０２４ ０９ ７０１ ４５ ２ ３７ ４４２７ ９８
　 ２００７ 年 ５４１１ ２１５６ １９ １４６９ ５０ ２６９ ２９ ８５５３ ８８
　 ２００８ 年 ５３２５ ２２９９ ８８ １５６０ ４２ ４５０ ００ ９８００ ００

随时间的推移逐步增加。
不同群体就业率有较大差异， 总体上呈现残疾人就业率低于非残疾人， 女性残疾人就业率低于男

性残疾人的状况。 残疾人就业率为 ７２ ９８％ ， 非残疾人就业率为 ８４ ４９％ ， 前者约为后者的 ８６％ ， 而

女性残疾人就业率则约为男性残疾人就业率的 ８５％ （见表 ３）。 从年龄来看， 残疾人的平均年龄高于

非残疾人， 这符合年龄越大残疾发生率越高的一般规律。 残疾人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低于非残疾人。 就

收入而言， 残疾人的月平均收入明显低于非残疾人， 各个年份皆如此， 且这种差距有随着时间推移逐

步加大的趋势； 女性残疾人的收入则低于男性残疾人。

表 ３　 不同群体各变量均值比较 （均值）
变量 全体 非残疾人 残疾人 男性残疾人 女性残疾人

就业率 （％ ） ８４ ２０ ８４ ４９ ７２ ９８ ７７ ７４ ６６ １８
年龄 （岁） ３９ ６５ ３９ ５７ ４３ ７４ ４３ ３２ ４４ ２５
教育程度 ２ ９７ ２ ９８ ２ ５２ ２ ５６ ２ ４７
月收入 （元）
　 所有年份 １７３６ １７ １７４８ ２７ １２５７ ８７ １３３３ ９２ １１４８ ５６
　 ２００２ 年 １０２４ ０９ １０２９ ９４ ８５８ ５０ ９１２ ９０ ７９１ １１
　 ２００７ 年 ２１５６ １９ ２１６４ ７６ １７１４ ５２ １７５９ ３９ １６４６ ６７
　 ２００８ 年 ２２９９ ８８ ２３０８ ０３ １８５７ ９１ １８６７ ７７ １８３７ １７

四、 实证结果分析

１ 回归结果

表 ４ 是就业和收入的 Ｐｒｏｂｉｔ 回归的边际效应， 为节省篇幅， 将其结果放入同一表格中。 （１） －
（３） 列和 （４） － （６） 列按各自的顺序分别是不控制其他变量、 控制人口学背景变量 （年龄、 年龄

平方、 教育程度、 性别和婚姻状况）、 控制人口学背景变量和省份变量的回归结果。 可以看到在

（１） － （３） 列的每一个回归中， Ｄｉｓａｂｌｅｄ 的系数都是负的， 且在 １％ 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系数绝对

值为 ８％ －１０％ ， 结果非常稳定， 说明残疾人的就业率显著低于非残疾人。 所有回归的交叉项系数为

负， 但都不显著， 也就是说， 不管是否控制其他变量， 《条例》 的实施对残疾人就业率的影响都不

明显。
再看收入的变化。 将个体的月收入对数作为因变量， 进行 ＯＬＳ 回归。 残疾主效应即 Ｄｉｓａｂｌｅｄ 的系

数显著为负， 系数绝对值在 ２４％ －３５％之间， 说明残疾人比非残疾人月收入低 ３０％ 左右。 而交叉项

的系数仍然不显著， 说明 《条例》 实施后残疾人的收入并没有受到实质性影响。 这与德雷勒对美国

的研究结果相似， 他的研究结果也表明 ＡＤＡ 实施后残疾男性的收入并无显著变化［２］。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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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就业的 Ｐｒｏｂｉｔ 回归边际效应和收入的 ＯＬＳ 回归结果

项目
就业 收入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Ｄｉｓａｂｌｅｄ － ０ １０９∗∗∗ － ０ ０８３∗∗∗ － ０ ０８１∗∗∗ － ０ ３５５∗∗∗ － ０ ２８４∗∗∗ － ０ ２４７∗∗∗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２） （０ ０４２） （０ ０３８） （０ ０３５）
Ｐｏｓｔ０７ ０ ０２５∗∗∗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２∗∗ ０ ５２２∗∗∗ ０ ４４３∗∗∗ ０ ４２２∗∗∗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１）
Ｄｉｓａｂｌｅｄ∗Ｐｏｓｔ０７ － ０ ０１２ －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１ ０ １００ ０ ０８５ ０ ０９６

（０ ０３５） （０ ０３１） （０ ０３１） （０ ０９３） （０ ０８３） （０ ０７８）
初中 ０ ０４７∗∗∗ ０ ０４６∗∗∗ ０ １５１∗∗∗ ０ １８７∗∗∗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２８） （０ ０２６）
高中或中专 ０ １０１∗∗∗ ０ １０２∗∗∗ ０ ４１７∗∗∗ ０ ４４８∗∗∗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２７） （０ ０２６）
大专及以上 ０ １９２∗∗∗ ０ １９２∗∗∗ ０ ８７２∗∗∗ ０ ９０８∗∗∗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８） （０ ０２８） （０ ０２６）
年龄 ０ ０３３∗∗∗ ０ ０３３∗∗∗ ０ ０５３∗∗∗ ０ ０５９∗∗∗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年龄平方 －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女性 － ０ １１７∗∗∗ － ０ １１６∗∗∗ － ０ ２８５∗∗∗ － ０ ２８１∗∗∗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０）
已婚 ０ ０４８∗∗∗ ０ ０４８∗∗∗ ０ １６２∗∗∗ ０ １３２∗∗∗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８）
省份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Ｎ ２００８７ １９９８７ １９９８７ １８１３９ １８０６９ １８０６９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００４ ０ １１３ ０ １１４
ａｄｊ Ｒ２ ０ ０９１ ０ ２６６ ０ ３４５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 ８７３０ ５３５ － ７７０３ １８８ － ７６９２ ２１５
Ｆ ６０２ ８１７ ６５６ ２６７ ５９４ ８４３

２ 《条例》 的出台为何没有对残疾人的就业和收入产生显著影响

按照上述的回归结果分析， 《条例》 没有对残疾人就业和收入产生显著影响。 为了寻找其中的原

因， 笔者对 ２０００ 年以后每年的城镇残疾人就业的总体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 （详见表 ５）， 发现每年城

镇残疾人总就业数的增加值低于本年度新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数。 我们对残疾人各种就业形式的年增

长值和残疾人的失业人数进行了如下的计算， 并列入表中， 其中：
年增长值 ＝ 当年残疾人就业数 － 上年残疾人就业数 （２）

失去工作的残疾人数 ＝ 每年新安排的就业人数 － 总就业数的年增长值 （３）
　 　 可以发现， 在政府和残联的领导下和相关企事业部门的配合下，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３ 年我国城镇残疾人

就业总人数从 ３５２ ３ 万人增长到 ４４５ ６ 万人， 有了将近百万人次的就业增长， 最高时 ４６３ ６ 万城镇残

疾人实现了就业， 从总体上看是增长是相当喜人的。 但如果采用上述计算方式来考察就业情况， 就可

以发现一些问题。 我国每年新安排残疾人的就业数保持在 ３０ 万上下， 情况较为稳定 （见图 １）， 但总

就业人数的年增加值的波动则相对较大， 尤其是 ２００６ 年较上一年大幅度下降，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年得到恢

复， 但之后又有所下降， 直到 ２０１３ 年也未恢复到 ２００５ 年之前的水平。 自 ２００１ 年以来， 失业的残疾

人数则有逐渐上升的趋势， ２００６ 年达到了峰值 ６４ ３ 万，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３ 年失去工作的残疾人数量的年平

均值达到 ３３ 万人， 而这期间每年新安排的残疾人就业平均数为 ３５ 万， 新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数仅能

抵消失业的残疾人数。 可见， 从总体上看残疾人的就业情况不甚乐观。 从上述分析中可知， 《条例》
在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年对残疾人就业总数的提升效应还是存在的， 但不可否认在现实中有部分残疾人工作

不稳定、 失业风险大， 使得政策只出现短暂效果， 整体而言残疾人的就业情况仍然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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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城镇残疾人就业情况 万人

年份 总就业数
每年新安排的

就业人数
年增长值

总就业 集中就业 按比例就业 个体就业
失去工作的
残疾人总数

２００１ ３５２ ３ ２７ ６ — —
２００２ ３７３ ５ ３０ ３ ２１ ２ ４ ７ ２ ８ １３ ７ ９ １
２００３ ４０３ １ ３２ ６ ２９ ６ ７ ９ ９ ８ １１ ９ ３ １
２００４ ４３０ ４ ３７ ８ ２７ ３ ４ ６ ６ ４ １６ ３ １０ ５
２００５ ４６３ ６ ３９ ０ ３３ ２ １０ ３ １０ ２ １２ ６ ５ ９
２００６ ４３５ ５ ３６ ２ － ２８ ０ － ８ ０ － １３ ０ － ７ ０ ６４ ３
２００７ ４３３ ７ ３９ ３ － １ ９ ０ ６ ０ ４ － ２ ９ ４１ ２
２００８ ４５１ ３ ３６ ８ １７ ６ ２ ３ １ １ １４ ３ １９ １
２００９ ４４３ ４ ３５ ０ － ７ ９ － ６ ４ － １２ ２ １０ ６ ４２ ９
２０１０ ４４１ ２ ３２ ４ － ２ ２ － ０ ３ － ０ ４ － １ ５ ３４ ６
２０１１ ４４０ ５ ３１ ８ － ０ ７ ５ １ ２ ３ － １３ １ ３２ ５
２０１２ ４４４ ８ ３２ ９ ４ ３ ３ １ ０ ７ － ７ ４ ２８ ６
２０１３ ４４５ ６ ３６ ９ ０ ８ — — — ３６ １

　 　 数据来源：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２ 年数据通过 《中国残疾人统计年鉴》 中城镇残疾人就业情况数据进行整理得到， ２０１３ 年数据来自 《２０１３
年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残联发 〔２０１４〕 ２９ 号］。 ２０１３ 年公报中没有各种就业人数累计数值， 因而无法得到 ２０１３ 年的年
增长值。 ２０１２ 和 ２０１３ 年残疾人就业统计中出现了公益性岗位就业和辅助性就业， 由于人数较少 （每年约 １ 万 － ２ 万）， 且其他年份没
有， 因此本表未列出。

图 １　 城镇残疾人就业情况的动态变化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３ 年）

　 　 这使我们不得不反思出现这样的情况到底原

因何在， 笔者认为其可能的因素有以下几点。 第

一， 作为城镇残疾人就业的主要形式之一的按比

例就业制度实际上在 《条例》 出台之前就已经

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 因此 《条例》 的出台并

不会给这方面的工作带来非常大的变化。 这也可

以从表 ５ 中的按比例就业数据得到印证， ２００７
和 ２００８ 年按比例就业的残疾人数的年增长值分

别为 ０ ４ 万和 １ １ 万人， 增长幅度较小。 第二，
《条例》 中对集中就业的规定较以前有较大改

变， 尤其是 ２００７ 年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出台

的针对残疾人集中就业的相关税收政策使得福利企业实际享受的税收优惠大幅削减， 这给福利企业的

发展带来了困难。 福利企业退税政策优惠变小， 政策吸引力减弱， 导致很多企业主动摘掉福利企业的

“帽子”： ２００７ 年 ４ 季度到 ２０１４ 年 １ 季度， 我国福利企业从 ２５９６９ 家锐减至 １７８７６ 家， 降幅超过

３０％ ［２２］。 福利企业的萎缩必然导致残疾人集中就业的人数减少。 第三， 对于个体自主择业和创业的

残疾人来说， 现行的法规政策则存在较多问题， 无法有效扩大这种就业形式的规模。 如政策的扶持范

围较狭窄， 主要针对的是一些从事传统经营的个体灵活就业残疾人， 网络时代的电商、 网店等相关就

业形式无太多涉及； 此外， 政策的准入条件较高， 程序较为繁琐， 不利于残疾人个体自主就业和创

业。 而个体灵活就业目前占残疾人就业的较大比例， 如果情况不能发生明显改变， 那么整体上残疾人

的就业状况也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 第四， 《条例》 可能并没有实施到位。 ２０１２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 实施情况的报告中指出： 相当数

量的用人单位 （包括国家机关、 事业单位） 长期以来存在既不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 也不按规定

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等问题； 有的省份接收残疾人就业达到规定比例的单位不到 ５％ ［２３］； 相关法

律中关于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专产专营的规定基本上没有落实。 法律的实施效果尚且如此， 还未上升到

·５７·



　 《人口与经济》 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

法律层面的 《条例》 其约束力就可想而知了。

五、 政策建议

本研究利用 ＣＨＩＰ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的混合横截面数据对 《条例》 出台前后我国城镇地区残疾人

就业和收入状况进行了研究， 政策分析的结果表明， 相对于非残疾人而言， 残疾人就业和收入并无明

显变化， 但残疾人的就业率和收入水平都显著低于非残疾人。 同时， 城镇残疾人就业情况的宏观数据

也反映出残疾人就业所存在的问题： ２０００ 年之后每年残疾人的失业人数有逐渐上升的趋势； 平均来

说， 每年新安排就业的残疾人数仅能抵消当年失业的残疾人数； 残疾人存在工作不稳定、 失业风险大

的问题。 基于此， 本文从政策的角度提出以下促进残疾人就业的建议。
第一， 集中就业优惠政策需加大力度。 应加大对集中安排残疾人就业单位的税收力度， 对福利企

业实行保护， 如福利企业的水、 电、 气、 热可考虑参照居民生活类价格执行。 考虑到市场竞争会不利

于福利企业的产品和销路， 应制定政府部门优先采购残疾人集中就业单位产品和服务的办法。 但由于

现行的政府采购的门槛较高， 残疾人企业较难进入， 因此对于残疾人企业参与竞标的政府采购产品，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考虑适度降低对产品的要求， 一些产品可以专门指定残疾人集中就业企业来生

产。 对于精神、 智力以及重度肢体残疾人的就业， 辅助性工场、 庇护工场可能是更适合他们的就业形

式， 相关部门应研究制定相应的就业政策， 以妥善安置残疾人中就业困难的群体实现就业。
第二， 建议建立监督按比例就业制度实施结果的组织机构， 并适度提高公共部门安排残疾人就业

的比例。 根据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的结果， 我国各类用人单位从业人员数超过 ２ ７ 亿， 如果每个

单位都能完成 《条例》 的规定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 按 １ ５％的比例计算可安置残疾人 ４０５ 万， 而

２０１２ 年累计按比例就业的残疾人数约为 １２０ 万， 即使扣除那些不足以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小微企业，
这当中的缺口仍然相当大。 如果能够落实好政策， 残疾人就业数量可得到较大的提升。 我国的事实情

况证明， 如果没有法规监督用人单位， 按比例就业制度实施起来就会很乏力， 因此建立监督机构是很

有必要的。 监督按比例就业的机构有权收集残保金、 审查就业记录、 重新分配资金、 监控其使用并公

布结果等。 一个强有力的执行组织是按比例就业制度实施成功的必要条件， 否则政策就会失效。 此

外， 从已有的世界上实施按比例就业制度国家的实践来看， 将公共部门纳入制度范围的， 其按比例就

业的完成率较高， 反之较低。 公共部门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可为其他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做出

表率， 因此， 笔者建议公共部门雇佣残疾人的比例应适当提高。
第三， 拓宽残疾人个体灵活就业的政策扶持范围， 降低优惠政策的准入条件， 将申请程序化繁为

简。 现有的残疾人个体灵活就业政策， 主要还是限于传统经营的个体就业残疾人， 对于信息时代新的

经营模式， 如网络创业， 开网店、 微店等并未纳入政策扶持范围。 比如有的地方只对有固定经营

（服务） 场所或有租赁合同的个体经营给予优惠， 网店、 微店的经营模式显然不符合政策要求， 同时

申请程序也相当繁琐， 需要交各种各样的表格和证明材料。 残疾人本身就行动受限， 这无疑给他们接

受政策扶持平添了许多障碍。 因此， 政策制定者应调整和更新思路， 考虑残疾人的现实状况， 制定符

合实际且能切实满足残疾人个体就业需求的政策。
虽然保护性就业政策可以督促用人单位吸收残疾人就业， 但笔者更希望的是， 社会各界能够转变

歧视残疾人的观念， 各行各业、 每一个就业单位都能自觉自愿地承担起为残疾人提供合适就业岗位的

责任， 这不仅能够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更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提高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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